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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胡某行凶原因，一度有
传言称，因面馆的“素宽粉”标
价4元，但在实际结账时，姚某要
收取5元，而胡某拒绝这一价格，
仍坚持按照标价付款，导致双方
出现言语争执。

不过，新京报记者从武昌警
方以及受害者家属的辩护律师处
获悉，调查结果表明，胡某杀人
前，曾到姚某面馆找工作，遭到
拒绝后行凶。

案发后，胡某被警方刑事拘
留，并移交检察机关。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官网消息，被告人胡
某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案号
(2017)鄂01刑初189号，于12月
15日上午首次开庭审理。

胡某的辩护律师于秋介绍，
案件庭审从上午9点15分正式开

始，到下午一点多结束，前后持
续4个多小时。庭审中，公诉方提
出，胡某系因准备前往面馆找工
作遭到拒绝而不满，最终报复，
手段极其恶劣，建议法院以故意
杀人罪判处其死刑。辩方则对公
诉方提出的胡某杀人动机存疑，
并作罪轻辩护，希望法院轻判。

庭审中，胡某当庭认错，并提
出个人能力有限，可出4000元赔
偿给受害人家属，遭到受害方拒绝。

胡某家属的代理律师贺春波
告诉记者，庭审中，受害方提
出，胡某家人案发后没有道歉，
也没有赔偿，对受害者家属造成
二次伤害，因而提出超过100万
元的附带民事赔偿要求。

据了解，此案未当庭宣判，
下一次开庭时间仍未确定。

武汉面馆凶案嫌犯疑
因求职被拒行凶

被告人前天受审当庭认错称愿赔偿，
其案发后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受害方将提第二次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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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上午，一度引发关注的武汉面馆杀人案，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记者获悉，庭审中，公诉方以涉嫌故意杀人
罪，建议判处被告人胡某死刑。当天庭审持续4个多小时，未当庭宣
判。

此前，胡某的精神鉴定结果显示，其患有精神疾病，为限制刑事责
任能力人。对此，受害方当庭表示，将提出第二次精神鉴定申请。

精神专家、南京脑科医院医
生陈建国介绍,在司法鉴定中,精神
类疾病的认定包含一个人的认
知、行为和过往经历，无限逼近
案发时的精神状态,尽可能还原嫌
疑人精神活动。在实际精神鉴定
中，往往采取由点到面，由表及
里的鉴定方法。

在陈建国看来，精神障碍的
诱因有多方面，童年阴影、成年
后遭受的重大打击以及持续的精
神压力，都可能导致精神障碍。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
结论，对于胡某的量刑会产生什
么影响？多名法律界人士确认,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果,
在量刑上有利于胡某。

不过，曾代理南京“宝马
案”的律师曹艳秋介绍,“限制刑
事责任能力”指尚未完全丧失辨
认或者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同
于“完全不负刑事责任”,法院在
判决时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但不
是必须。

资深法官俞曦表示,在办案中,
司法鉴定报告是法官量刑的重要
依据。“目前司法机关对于量刑的

态度是，尽量慎杀、少杀。”在“慎
杀”的大环境下，往往会“刀下留
人”。“也就是说，面对这样的精神
鉴定报告，嫌疑人很大程度上可以
免死。”但对于嫌疑人而言,很有可
能要接受强制治疗。

也就是说，胡某的最终量
刑，需要综合考虑其作案时的精
神状态等因素，但很有可能因为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结
论，而获得轻判。

与此同时，胡某的监护人需
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根据现行
法律定义，精神病监护人，是指
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
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一切合法
权益负有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
百三十三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
责任”。

贺春波据此指出，若胡某最终
鉴定结果仍为“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则其监护人放任胡某外出打
工，未尽监护义务，应当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 据《新京报》

■专家说法

嫌犯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
专家表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量刑上有利于被告人
但并非“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今年2月18日，武汉市武昌
区发生一起命案，一名男子持刀
将一名面馆老板当街砍死，现场
血腥，一度引发关注。

事发地点位于武昌火车站东
广场一边，武汉警方随后通过官
方微博通报称，2月18日中午12
时25分，犯罪嫌疑人胡某(男，22
岁)，因口角纠纷，持面馆菜刀在
武昌区武南一村 71 号一面馆门
口，将面馆业主姚某砍死。据此
前媒体报道，胡某将姚某的头砍
掉。

行凶后，胡某并没有逃离现
场，而是蹲在面馆门口长达十几
分钟，随后被赶来的巡警带走。

12月15日，时隔大半年后，
回忆起案发那一天，姚某的妹妹
姚芳心情很难平复。姚芳告诉新
京报记者，事发后，家中两位老
人受不了打击，“住了好几次
院”。此外，姚某12岁的儿子是从
网传视频得知父亲遇害的消息，
“心理产生阴影”，学习成绩从班
级前列，一路滑到倒数第一名，
并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

案发前，姚芳在武汉打工，
下午一点多左右，收到消息后到达
现场。“去了之后看到，哥哥的身
体用布盖着，但是那个身形一看就
是我哥哥。”姚芳说，自己“当场
晕倒”，很长时间才回过神来。

贺春波说，事发后，胡某精
神鉴定结果为“限制刑事责任能
力”。

记者了解到，胡某事发后的
精神鉴定结果显示，其 IQ 值为
69，属于“轻度智能低下”，头颅
平扫未见异常，脑电图正常，精
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量表评分为
25，属于“部分责任能力”，精神
病人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量表评
定为38分，为“部分丧失”。根
据“中国精神疾病诊断与分类系
统第三版”，胡某属于“轻度精神
发育迟滞”标准，伴有精神病性
症状。

司法鉴定意见称，胡某作案存
在一定现实动机，未丧失对作案行
为的实质性辨认能力，但作案过程
符合轻度精神发育迟滞的起因简
单、缺乏预谋、不择场所、单独作
案、当场抓获等特点，对自己当时
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但未完

全丧失。胡某基本丧失自我保护能
力，但不是在幻觉或妄想影响下作
案。根据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
评定指南，胡某应为限制刑事责任
能力人。

据媒体报道，2016年10月26
日，宣汉县残疾人联合会曾向胡某
颁发残疾人证，类别为“精神”，
残疾等级为“二级”。胡某的代理
律师于秋也称，在会见胡某时，其
存在语言、逻辑混乱等情况。

对此，贺春波表示，受害者
家属对胡某的精神鉴定结果存在
不同意见，认为其平时行为举止
正常，当庭提出重新鉴定申请，
具体二次鉴定时间，还未确定。

法律界人士介绍，在案件侦
办过程中，嫌疑人及受害人家属
均可以个人名义，向司法机关提
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申请。司
法机关在收到申请后，再委托具
备条件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面馆老板遭当街行凶

公诉方建议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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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方当庭提出重新鉴定


